租約
	這是具有法律效力的合約，當中載列利茲市議會和身為租戶的你可享有的權利和須履行的責任。


本租約租出的房屋的地址是
	


租戶姓名
國民保險編號
	1
	
	

	2
	
	


本租約為每周計租約，生效日期為 …………………………………………………………………………………………
本租約為「初期租約」 (Introductory Tenancy)，有效期直至 ……………………………………………………… 為止，屆時如果我們決定延續你的租約，你將成為有保障租戶 (Secure Tenant)。
	淨租金：
	£

	中央暖氣：
	£

	其他費用：(請具體列明)
	£

	每周應付金額 (每年48個星期計)
	£


 (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 (Neighbourhood Housing Office) 或許可以告訴你能否申領房屋津貼，以協助你支付租金)。
	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請向房屋事務主任 (Housing Officer) 查詢。你可以向公民諮詢局 (Citizen’s Advice Bureau) 或法律諮詢中心 (Law Centre) 尋求協助。聯名租戶應特別留意第2.3及2.54條的內容。


所有租戶及任何年齡在18歲以下的租戶的受託人應在閱讀過本租約後於下文簽署。
	警告
我們向你提供本租約，是根據你在房屋申請書內的資料而提供的。如果有關資料並不真確，或已有所改變，而你又沒有通知我們的話，法庭可能會向市議會發出收回房屋令，而你也可能會被逐出有關房屋。
如果你仍未收到一份名為「初期租約簡介」("Welcome to your Introductory Tenancy") 單張，
請向我們索閱該單張。
在簽署本租約前，你應閱讀本租約載列的條款，如有不明白的地方，請向我們查詢。 
	


	1
	

	2
	


由……………………….…………… (插入姓名)，居住於  ………………………………………………………..……….. (地址)， 為18歲以上的負責人，以受託人的身份，代表租戶簽署本租約。
日期 ………………………………………………………………………………………………………………………….
房屋事務主任 …………………………………….. 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 …………………………….……

租約參考編號 ……………………….. 日期 ……………………………………………………………….

1.
關於你的租約
	
	1.1
	市議會的租約分為兩大類。


	
	1.2


	分為:

初期租約 (introductory tenancy)

有保障租約 (secure tenancy)


	
	1.3


	作為初期租約的租戶，你享有的法律權利較有保障租約的租戶可享有的法律權利為少。


	
	1.4
	如果你是初期租約租戶，本租約首頁部分將已填寫清楚，顯示如果本租約協議沒有被違反，你的初期租約何時會結束。


	
	1.5
	如果你是以有保障租戶 (secure tenant) 的身份，由利茲市議會另一房屋調遷  (transfer) 過來，或你是以確定租戶 (assured tenant) 的身份由已登記收取政府津貼以提供房屋的業主 (例如：房屋協會) 所提供的房屋調遷 (transfer) 過來的話，你將即時成為有保障租戶。你是無須先成為初期租戶的。


	
	1.6
	你的初期租約期為租住試用期；在此期間，你必須向我們證明你是一名負責任的租戶，可以繼續在該房屋內居住。要證明這點，你必須：
· 沒有作出擾亂社會的行為、對其他人造成滋擾或侵擾他人；及

· 準時繳交租金；及
· 好好打理該房屋。


	
	1.7
	跟有保障租戶比較起來，由於你是初期租戶，我們可以更快、更容易把你逐出。

如果你不遵守初期租約的條款，本議會有權延長初期租約6個月。在採取此項行動之前，本議會必須通知你我們打算這樣做，並給你要求檢討延長你的初期租約這一決定的權利。

本議會也可向法院申請驅逐令，但必須將驅逐你的原因通知你，並給你要求檢討這一決定的權利；然而，我們無須在法庭上證明把你逐出是合理的做法。
除非我們已採取行動延長你的初期租約或收回你的房屋，否則你將可在本合約首頁所示的日期自動成為有保障租戶。


	
	1.8
	在你成為有保障租戶後，你仍須以負責任的態度處事，並且遵守本租約的規定 ─ 然而，如果我們有意收回房屋時，你將有權向法庭陳述你的理據，本議會也有權將你的有保障租約降格為所賦予權利較少的租約。之後法官便會決定我們是否可以把你逐出或將你的租約降格。我們必須向法庭證明我們是以有效的原因把你逐出或降格你的租約；這些原因稱為「理由」(‘grounds’)，為法律界定的原因。在出庭前，我們必須已向你發出「有意收回房屋通知書」(Notice Of Intention to Seek Possession) 或「有意將你的租約降格通知書」(Notice of Intention to Demote your tenancy)，詳列我們是根據甚麼理由發出該份通知書。


	初期租戶不享有此權利；你在成為有保障租戶後則可取得這一權利。

	1.9

	在初期租約期間，你不會享有本租約的一些權利，但在你成為有保障租戶後，你將可享有這些權利。只有有保障租戶才可享有的權利會以下列的標誌標示：


	
[image: image1]
	1.10
	在初期租約期間，你須承擔更多的責任。在你成為有保障租戶後，你則無須再承擔這些責任。這些責任會以下列的方式標示出來：


	
	
	
	


	
	1.11
	租戶如在18 歲以下，市議會只有在有負責人以其受託人的身份代為簽署本租約的情況下，才會與其訂定租約。該租戶同意，因本租約而發出的任何付款通知書都可發予受託人，直至租戶年滿18歲為止。


	
	1.12
	請確保你已閱讀及明白《初期租約簡介》("Welcome To Your Introductory Tenancy") 單張，當中載述如果我們打算把你逐出，我們必須通過甚麼程序。如果你仍未讀過該份單張，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 (Neighbourhood Housing Office) 查詢。


	
	1.13
	本租約列出的一些職責及權利可能會由其他機構代表本市議會執行或運用；這些機構可以代表本議會執行本租約的條款，包括追討任何欠繳的款項。


2.
租戶的責任
2A
你的租金
	
	2.1
	你必須準時支付房屋的租金及其他費用；租金到期日為每個星期一，但你須每兩個星期或每一個月前 (視乎你的選擇而定) 支付上期租金。
無論你決定每兩個星期抑或每一個月前支付，你必須確保你的租金帳戶在每一星期的最後一天已經清繳有關租金。

如果你認為自己或許有資格領取房屋津貼 (Housing Benefit)，提出有關申請是你的責任。你必須確保已提交所有要求的資料，以便當局處理你的申請。

請就繳付租金及其他費用有哪些方法 (例如：利用直接付款協議 (direct debit) 或長期付款指示 (standing order) 及現金付款)，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查詢。在一些地區，你也可前往郵局付款。
我們計算租金金額的方法是，把全年52個星期的租金除以48；如果你準時支付租金的話，我們只需要你在每年的48個星期繳付租金，你因而無須全年52個星期都繳租，換言之，你在一些星期無須交租。我們將告訴你你在哪幾個星期無須交租。
如果你欠租的話，我們便會要求你在這些原本無須交租的星期也繳付租金，以減少你欠下的租金。
如果你的業主為了你因為住所受損毀或裝修而蒙受損失或不便而給你賠償，而你又已欠下租金的話，本市議會保留權利，把這筆賠償用以支付你的欠租。


	
	2.2
	如果你欠租，或者經常遲繳租金，市議會可以向法庭申請准許，把你逐出房屋。市議會也可向郡法院申請頒下判決，以追討租金，並且通過法庭執行有關判決。如果你在繳付租金方面有困難，請立即與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聯絡。
我們保留向你追討因為欠租而向你發信及上門探訪而須支付的費用。我們不會向你追討發出第一封信的費用，但該信將列出如果你仍不清繳欠租，你便須支付有關費用；這些費用將會加入你的欠租中。在引入新收費前，我們會徵詢租戶及租戶小組的意見，並會向租戶及租戶小組給予最少 6個星期的通知，說明我們打算徵收有關費用，包括向他們發出列出費用金額的通知書。


	
	2.3
	如果你是聯名租戶，你們各人均負責支付所有租金、其他收費及任何欠繳款項。市議會可以向任何一名聯名租戶追所有租金、其他收費及任何因為你的住所所欠下的費用。市議會隨時都可以決定向哪名聯名租戶追討到期繳交的款項。


	
	2.4
	租金金額或許不時會向上或向下調整 ─ 新租金通常會於四月生效。在租金金額改變前的至少四個星期，我們會以書面通知你。


	
	2.5
	有些租約還包括一些服務，有關租戶除繳交租金外，還須支付隨同租金繳交的額外費用。如果你屬於這類租戶的話，我們會通知你。假如你的租約確實還包括一些服務，本租約第1頁會列出各項收費的細項。此外，你的租約還可能附有額外條款；如果你租約還附有額外條款，這些條款會夾附在租約的背後。如果你租住的住所是連家具及裝修，或你已參與供暖設備租用計劃的話，你便可能屬於這類租戶。
有關收費如有任何改變，我們會在生效前至少四個星期，以書面通知你。


	
	2.6
	我們有權向你提供額外服務，但你須在租金中支付有關費用。如果我們向你提供額外服務，我們會在這之前至少四個星期，以書面通知你。我們在提供新服務前，會徵詢租戶的意見。



2B
進入房屋
	
	2.7
	在市議會給予合理的 (通常為24小時) 書面通知後，你必須讓市議會人員進入你的房屋，以便：
a) 進行維修及其他必須的工程，或進行安全檢查 (不論市議會是否有責任須負起或當作有責任須負起有關工程)；或
b) 在公共地方 (例如：樓梯、電梯、上落處、通道、入口大堂、晾衣地區、貯存垃圾桶的地方、已舖路面的地區、公共花園或泊車區) 或在市議會擁有的鄰舍地區物業進行維修及其他必須的工程；
c) 進行每年進行一次的氣體安全檢查；或
d)  視察房屋的情況；或
e) 在你已通知終止租約後的最後28天租約期內，或你已獲發「有意收回房屋通知書」(Notice of Intention to Seek Possession) 的有效期終止前的28天內，準租戶可以進入你的房屋進行視察；或
f) 修建、安裝、視察、修理、更新、維修及移除水管、導管、電線及電纜。你也必須讓法定公共事業機構 (例如：英國煤氣公司 (British Gas)、Transco及約克郡水務公司 (Yorkshire Water)) 入屋，以進行這些工程。
如出現緊情況，例如：泄漏氣體、水或污水，或建築物或電力裝置出現危險情況，你同意市議會可以在不向你發出書面通知的情況下入屋 (無論你當時在家與否)，以檢查房屋及進行任何緊急維修工程。
如果你不讓我們入屋，你便可能危害自己及鄰居的安全；我們可以採取法律行動，以進入你的住所，而你也可能因而需要支付有關費用，或可能因為阻礙工程進行而被檢控。
在沒有查看過對方的正式身份證明文件之前，切物讓對方入屋。(如有疑問，請在辦公時間內聯絡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或在其他時間打緊急聯絡電話 ─ 這些電話號碼已列於你的租金卡上)。

	
	
	


2C
使用房屋
	只適用於初期租戶

在你成為有保障租戶後，本條的規定則不再適用於你。


	2.8
	在你剛剛搬入住所時，如果你想讓不是你的家庭成員的人在你家中 (暫時或永久) 居留，你必須先向市議會取得書面許可，才可收留他們；這包括兒童、親戚、朋友及訪客。除非我們有合理的原因不給予許可 (例如：這名人士可能會造成滋擾或使居住環境過份擠迫)，否則我們一般也會批准有關要求的。


	
	2.9
	你必須以這住所作為你的唯一或主要居所。如果這個住所不是你的唯一或主要居所，我們會採取行動終止你的租約。


	
	2.10
	如果你出門超過28天，你必須以書面告訴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這樣做是要讓我們知道，你沒有放棄在這個住所居住。) 

如有合理理由相信你可能已經放棄在有關住所居住的話，你同意市議會可以進入你的住所 (無論你是否出門已達28 天或以上)。 

如果市議會在視察過你的住所後，仍然覺得你已放棄在該處居住的話，你也同意市議會可以更換有關門鎖和採取其他適當行動，以保護該房屋；此外，市議會也可以根據《1977年侵權法 (干擾物品) 法令》(Torts (Interference with Goods) Act 1977) 的規定，處置所有在該房屋內找到的個人財物。 

你也同意市議會可以向你追討更換門鎖的合理費用，以確保有關房屋的安全及處置所有在該房屋內找到的個人財物。 

你也同意會對其他人因為在你棄置其擁有的財物後被市議會處置而蒙受的損失負責。

	
	2.11
	你絕對不可干擾氣體或電力的供應，或有關計量儀錶。


	
	2.12
	你絕對不可讓住所變得過份擠迫。如果你在這方面有疑問，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求助。 



	
	2.13
	你絕對不可在住所或室內的公共地方 (例如：樓梯、電梯、上落處、通道、入口大堂或室內晾衣的地方) 放置機動腳踏兩用車或電單車。如果你有意在屋內放置小型電單車或電動輪椅等可以協助走動的車輛，你必須先向我們申請准許；我們一般也會批准有關申請的。


	
	2.14
	在沒有取得市議會的書面准許之前，你、與你同住的人或到訪你的住所的人都絕對不可從房屋內經營業務。除非有關業務會引致滋擾或可能會對房屋造成損毀，否則我們一般也會批准有關申請的。 

 

	
	2.15
	如果市議會因為你違反或沒有履行本租約任何部份的條款而須支付任何合理的費用或承擔任何責任的話，你同意會在收到市議會發出的發票後，全數支付所有費用或承擔全部責任。此外，你也同意市議會隨時可以動用其原來應支付給你的款項，以抵銷你在本條規定訂定的應支付的款項。市議會可向你討回以下項目的已支付費用：
· 糾正因為你在沒有取得市議會的書面同意而擅自在房屋進行的工程
· 糾正因為你沒有履行責任，修理用具或沒有妥善維修你的用具，而造成損毀 

· 為保護你已放棄居住的住所而更換門鎖及其他保安設施
· 濫用緊急維修服務，以進行非緊急的維修工程
· 補回丟失了或損壞了的鎖匙。



2D
對社區的責任
	
	2.16
	你須對與你同住的每一人 (包括孩子) 或訪客的行為負責。你負責的範圍包括房屋內、房屋周圍的土地、公共地方 (例如樓梯、電梯、上落處、通道、入口大堂、晾衣地區、貯存垃圾桶的地方、已舖路面的地區、公共花園或泊車區) 和房屋所在的附近區域，包括購物中心、巴士站和其他公共地方。


	
	2.17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作出擾亂社會的行為、滋擾行為或可能會對他人引致滋擾的行為。

滋擾行為包括有害、令人厭惡、使人煩厭、惹人不悅及妨礙他人寧靜享受生活的行為。此等滋擾行為的例子包括：
· 噪音滋擾，例如：大聲播放音樂、電視聲浪、大聲叫喊或吵架、大力關門、防盜警鐘及自己動手做工程所造成的噪音
· 狗吠、狗隻隨處大小二便，或容許你的狗隻在當地對人造成滋擾或煩擾
· 醉酒鬧事
· 販毒、藏毒、濫用毒品，或隨處丟棄與吸毒有關的垃圾及針筒
· 使用有關場所進行非法活動
· 隨處丟棄垃圾
· 修理汽車的情況超越別人可接受的程度，以及因為修理汽車造成的噪音及碎屑
· 拾荒
· 在街頭或接近別人住所的地方打球、踢球，對他人或可能對他人造成滋擾
以上清單未能盡錄所有滋擾行為。


	
	2.18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侵擾其他人。滋擾他人的行為包括：
· 說話或行為帶有種族歧視或歧視同性戀人士的成分
· 使用或恐嚇使用暴力
· 使用粗言穢語或辱罵他人
· 毀壞或恐嚇毀壞他人的住所或管有的物品
· 因為塗鴉而對他人財物造成破壞

· 破壞公安
· 所作所為干擾他人安寧、舒適的生活，為他人製造麻煩


	
	2.19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惡意誣告他人，虛報投訴。


	
	2.20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在房屋內或公共地方 (例如樓梯、電梯、上落處、通道、入口大堂、晾衣地區、貯存垃圾桶的地方、已舖路面的地區、公共花園或泊車區) 進行任何非法活動，例如：販毒、入屋犯法 / 偷竊或從任何車輛或房產偷竊財物。


	
	2.21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毀壞、污損和塗污市議會的房產。如須作出修理或更換，你將須支付有關費用。 



	
	2.22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干擾多層大廈或公共大廈或複式住宅或庇護房屋的保安或安全設施。你絕對不可堵塞、撐開或容許入口大門長期開啟；你應確實陌生人的身份才可讓他進入。你必須與保安人員合作。


	
	2.23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違反市議會的附例。你可以前往公共圖書館，查看這些附例。


	
	2.24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對你的家人 (無論是否與你同住) 施行暴力，或對其作出暴力恐嚇。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侵擾他人或利用精神、情緒或性虐待，或帶有種族歧視成分的言語或行為，迫使與你同住的人離開住所。即使案件沒有提交法庭處理，本議會仍可就家庭暴力事件採取行動。


	
	2.25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在房屋內或附近飼養任何動物，除非此舉是《地方議會房屋就飼養寵物所訂下的政策》(Council Policy on Pets in Council Houses) 所准許的。你絕對不能飼養非法動物。即使該項政策准許你飼養動物，你也絕對不可讓該頭動物驚嚇他人或使他人感到煩厭；你既必須以負責任的態度飼養該頭動物，也須控制寵物的行為。你絕對不可讓該頭動物破壞市議會的產業。
請向鄰舍地區房屋辦事處 (Neighbourhood Housing Office) 查詢有關政策的詳情。


	
	2.26
	你必須與服務提供者合作，以確保你的租約得以遵從。


	
	2.27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必須與市議會及鄰居合作，以保持所有公共地方 (包括樓梯、電梯、上落處、通道、入口大堂、晾衣地區、貯存垃圾桶的地方、已舖路面的地區、公共花園或泊車區) 清潔、整齊，也沒有雜物阻塞通道。



	
	2.28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從多層大廈或複式住宅或任何其他場所拋擲任何物品。


	
	2.29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把車輛停泊在你的房屋的任何地方，然而，可用作泊車的行車道或已舖路面的地區則除外。你必須事先取得市議會的書面同意，才可舖設可泊車的行車道或已舖路面的地區；我們不會無理拒絕這些申請要求。
在未得到市議會的書面同意前，野營屋拖車或卡車絕對不可以停泊在你的住所周圍的花園、行車道和已舖路面的地區，也不可停泊在任何公共泊車區。市議會不會無理拒絕有關申請要求。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把車輛停泊在阻塞緊急救援車輛進出的地方。



	
	2.30
	如果有關房屋設有指定住戶泊車區，那麼只有你及你的合法訪客可以把車輛停泊在該處。你絕對不可以把泊車區租出或售予任何其他人。



	
	2.31
	進行車輛維修時，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對鄰居造成滋擾，或把非法或不適宜在道路行走的車輛停泊在房屋的周圍或在有關房屋所在地區內的道路上。



	
	2.32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把房屋處所用作拾荒物件、廢鐵、垃圾、車輛或輪胎的儲藏地。



	
	2.33
	在未得到市議會的書面許可前，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在房屋的任何地方築建棚舍、車房或白鴿閣樓。市議會不會無理拒絕有關申請。


	
	2.34
	你必須確保自己的花園整齊，例如：草地和籬笆修剪整齊。花園如果亂草叢生，而你又沒有合理的理由解釋這個情況的話，市議會可以前來進行清理，然後向你追討進行有關工作的費用。在拆除任何圍欄之前，你必須事先已取得市議會的書面准許；我們不會無理拒絕這些申請要求。


	
	2.35
	你 (或與你同住或正在探訪你的人士) 絕對不可在住所或公共地方 (例如：樓梯、電梯、上落轉角處、通道、入口大堂、晾衣地區、貯存垃圾桶的地方、已舖路面的地區、公共花園或泊車區) 儲存或使用樽裝氣體、石蠟、汽油或其他危險物料，然而，有關物料如已安全地儲存在適當的設施內則不在此限。


	
	2.36
2.37
	你必須只可把家居垃圾放入由市議會提供的垃圾箱或垃圾槽內或垃圾袋內。你絕對不可以在房屋、花園或公用地方內堆積垃圾 (不論這些垃圾是否放在垃圾袋內)。不能回收再用的物料不得放在回收垃圾筒內。
在未得到市議會的書面許可前，你絕對不可在房屋的外牆塗漆或加抹底灰等外牆塗料。


2E
維修及改善工程
	
	2.38
	你必須立即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報告任何失修或損壞的情況。請確保你已取得文件，說明我們已收到你要求進行修理的要求；請保存這份確認文件，以供日後查詢之用。 

如果你沒有取得確認文件，或你對我們答應會進行或不進行的維修工作感到不滿，你應根據市議會的投訴程序，以書面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經理 (Neighbourhood Housing Manager) 投訴。
如果市議會的投訴程序無法解決與租戶就維修事項所引起的糾紛的話，市議會將嘗試利用獨立的斡旋機構，解決糾紛。由於有關機構致力以更快捷、更低廉收的收費及較法律途徑更為非正式的方法進行斡旋，我們極力鼓勵租戶利用有關斡旋服務。


	
	2.39
	如果你所報告的問題屬於市議會的職責範圍，我們會進行有關維修工程。如果這不屬市議會的職責範圍，我們會給你合理時間，讓你有足夠的機會進行維修。如果你不自行進行維修，我們會代為進行，並會向你追討有關工程的費用。


	
	2.40
	對於小型的維修工作，例如填補室內批盪的裂縫，包括重新佈置前的準備工程、鎖匙丟失後的換鎖工程、補回丟失或損壞了的鎖匙、更換火險絲和電器插頭、更換廁所器具的塞子和鏈條及更換晾衣繩索，你有責任自行處理。
如果你對自己應負責哪些維修項目有疑問，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查詢。


	
	2.41
	你必須容許市議會派出的工人或人員進入你的住所進行視察或維修工程。請參閱第2.7條有關市議會何時有權進入房屋的內容。


	
	2.42
	在未得到市議會的書面許可前，你絕對不可對房屋進行任何改善、加建或更改結構的工程。請參閱第3.3條有關租戶進行改善工程的權利的內容。市議會不會無理拒絕這些申請請求。
你不得築建或安裝任何可能不安全或會危害他人的裝置，包括深水池塘或移動泥土。
如果你在未得到市議會的書面許可前，擅自對房屋進行任何改善、加建或更改結構的工程，我們可以要求你把房屋回復原狀，或進行工程使房屋達到令人滿意的標準，或合乎安全的要求。如果你不按要求行事，市議會將會代為進行有關工程，然後向你追討進行該項工程的費用。
你絕對不可對公共地方 (例如樓梯、電梯、上落轉角處、通道、入口大堂、晾衣地區、貯存垃圾桶的地方、已舖路面的地區、公共花園或泊車區) 進行任何改善、加建或更改結構的工程。


	
	2.43
	市議會不會對房屋內的家居財物購買保險。我們建議你為家居財物購買充足的全面保險，以保障你的財物。市議會設有一項費用低廉的保險計劃，你只需在租金外多付一點費用即可。如欲參加這項保險計劃，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查詢。


	
	2.44

	除非火警、水浸、盜竊、水管爆破或其他類似的事件可以證明是由於市議會玩忽職守、違反合約或法定職責而引致的，否則對這些事件對你的房屋所造成的損毀，包括裝飾或財物損失，市議會一概不負責任。(注意：是項規定不影響第4.3條列出有關市議會進行維修的職責；如果我們沒有履行這些職責，你或許可以提出索償。)



2F
遷離房屋及終止租約
	
	2.45
	你必須以書面給予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至少四個星期的通知，告訴他們你打算遷離住所，才可搬遷離開。這為期四星期的「通知」必須以星期一為通知終止日，而你也必須在這最後一個星期一的中午12時前把鎖匙交回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你也可以在這「通知期」屆滿前把鎖匙交還該處，但你仍可能須支付全期的租金。


	
	2.46
	你同意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可以從常理上看來是代表你交還鎖匙的人收回你的鎖匙。


	
	2.47
	如果你在給予通知後遷離房屋，但卻沒有把鎖匙交還給我們的話，市議會將把門鎖更換，然後向你追討有關費用。


	
	2.48
	你須負責支付直至以下日期的租金或相等於租金值的費用 (以日期最後者為準)：
· 通知期屆滿日，或
· 你遷離房屋的日期，或
· (如果你沒有給予遷離房屋通知書或交回鎖匙) 市議會收回房屋管有權的日期。


	
	2.49
	遷離房屋時，你必須確保房屋、我們提供給你使用的固定裝置、設備和家具處於合理的狀況。不要在屋內留下自己的物件或垃圾 ─ 市議會將根據《1977年侵權法 (干擾物品) 法令》(Torts (Interference with Goods) Act 1977) 的規定處置留下來的物品，我們也會向你追討處置這些物品的合理費用。


	
	2.50
	在遷離住所前，你必須全數支付租金。如果你不能在遷離住所前繳清租金，你必須確保已向我們提供一個郵件轉遞地址，並已作好安排，清繳餘額。 



	
	2.51
	遷離住所時，你絕對不可讓別人繼續居住在有關房屋內。


	只適用於初期租戶

在你成為有保障租戶後，本條的規定則不再適用於你。
	2.52
	你絕對不可試圖把你的租約轉給 (稱為「轉讓」("assignment")) 他人。

	
	2.53
	如果你被逐出住所、棄居房屋，或在遷離住所時仍欠下本租約的租金或其他欠款，日後市議會在考慮向你提供另一房屋時，可能會延遲作出有關決定。 



	
	2.54
	你與另一議會簽訂租約時，如果你仍然欠下之前租約的款項的話，你同意有關欠款可以轉帳至現時的綜合租金戶口內。除支付現時租金外，你還須清繳之前的欠款；無論你是直接從一租約轉至另一租約 (調遷  (transfer))，抑或曾在多年前遷離之前的房屋，這一規定也都適用。


	
	2.55
	如果你是聯名租戶，那麼你們任何一人也可以在給予市議會四個星期的通知後終止租約。是項通知會終止所有聯名租戶簽訂的租約。接著，市議會會按照其出租政策的規定，決定其他聯名租戶是否可以在簽訂新租約後繼續留在房屋內居住。其他聯名租戶不自動享有繼續留在房屋居住的權利。



3.
租戶權利
3A
使用房屋
	初期租戶不享有此權利；你在成為有保障租戶後則可取得這一權利。

	3.1
	你享有收取房客的權利。「房客」是與你同住的人，但他們不享有使用房屋任何部分的獨有權；他們也會取得你提供的若干服務，例如煮食、清潔等。

	初期租戶不享有此權利；你在成為有保障租戶後則可取得這一權利。

	3.2
	你享有分租房屋的權利，但你必須事先取得市議會的書面許可，才可進行分租。市議會不會無理拒絕分租申請。「分租」是指與你同住的人向你支付租金，並且享有佔用房屋若干部分的獨有權；他們通常自行煮食和負責清楚該部分房屋。你絕對不可把整個房屋分租他人。
我們建議你先尋求法律意見，才把房屋分租或收取房客。
	


3B
維修及改善工程
	I初期租戶不享有此權利；你在成為有保障租戶後則可取得這一權利。
	3.3
	你有權自行進行改善工程，例如：安裝中央暖氣、淋浴設施或煤氣取暖器，然而在進行任何改善工程前，你必須事先取得市議會的書面許可，才可動工。我們不會無理拒絕有關申請。(你也可能需要取得規劃及建築部門許可，並須確保工程是由合資格的人員進行，以保證該人員在施工時會按照所有有關規定的要求。)



	
	3.4


	完成自己進行的改善工程後，你須負責對屋內有關裝置、用具或物料進行維修、保養；然而，如果基於任何原故，市議會需要，或選擇採取行動，以維修、保養或檢查你所進行的改善項目的話，市議會將向你追討因此而付出的費用。例如：即使煤氣取暖器、暖氣系統、管道及煙道是你自己裝設的，但根據法律規定，我們也必須檢查、維修及保養這些設施。


3C
遷離房屋及終止租約
	
	3.5
	根據法律規定，假如你不幸辭世，房屋的租約將會轉予你的配偶或民事伴侶；如果在之前12個月以來，你的家人 (以你的丈夫或妻子或民事伴侶的身分與你同住的人、父或母、子或女、祖父或母、孫兒或孫女、兄或弟、姊或妹、叔或伯、姑或姨、侄子、外甥子、侄女、外甥女) 一直與你同住的話，租約也可轉予他們。


	
	3.6
	假如你不幸辭世，而當時你仍是初期租戶，獲轉讓你的租約的人也將會成為初期租戶，並會於本租約前頁所示的日期成為有保障租戶。假如你在不幸辭世時已是有保障租戶，獲轉讓你的租約的人也將立即成為有保障租戶。


	
	3.7
	如果你的租約是在之前的租戶去世後轉讓過來的，那麼如果你不幸辭世，你的租約便不能再轉讓予他人。我們或許會同意按照出租政策的規定，與他們簽訂一份新的租約，並容許他們繼續居住在有關房屋內，但他們是沒有自動繼續居留的權利的。


	
	3.8
	如果承讓你的租約的家人所需要的住所比他們承讓得來租住的住所為小的話，市議會可以利用這個理由要求收回房屋；然而，我們可以安排他們租住另外一個合適的房屋。如果他們不接受這個安排，我們有權向法庭要求收回該房屋。


	初期租戶不享有此權利；你在成為有保障租戶後則可取得這一權利。
	3.9
	根據法律規定，某些有保障租戶如果已向議會或其他公共房屋業主 (例如：房屋協會) 租住房屋或已於軍部提供的房屋居住達到一定合資格的期限 ─ 此期限有多長將視乎租約開始的日期 (但無須是連續不間斷的期限)，以及有關法律的規定 ─ 便有權申請購買其租住的房屋。然而，有些情況是不容許租戶購買租住的房屋的，例如：有關房屋曾經改建，以切合長者或傷殘人士的需要。


	初期租戶不享有此權利；你在成為有保障租戶後則可取得這一權利。
	3.10
	你有權把你的租約轉給他人 (稱為「轉讓」("Assignment"))；然而，這是附帶條件的權利。一般而言，你只可把租約轉讓予在你辭世時有權承讓 (繼承) 你的租約的人士。欲知詳情，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辦事處查詢。


3D
調遷至另一議會的房屋
	
	3.11
	如果你打算遷居另一議會的房屋，你便需要填寫申請表格並遵守該市議會的出租政策。有關議會是否和何時會向你提供新的房屋視乎多項因素，包括你的房屋需要有多緊急和可供遷入的是哪些房屋。如果你租住另一房屋的租約在你的租住現時房屋的租約終止前已生效，你將須負責為兩處房屋支付租金，直至舊租約終止為止。


	
	3.12
	你有權索閱如何決定誰可獲分配議會房屋的政策文件，也有權免費索閱有關規定的摘要短篇文件。請向你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提出要求。


	
	3.13
	你有權要求與市議會、房屋協會或另一地方議會的其他租戶交換房屋(稱為「互換」("exchange")，但你須事先取得市議會的書面許可和對方業主的書面同意，方可互換房屋。 
除非出現若干情況，否則市議會不會拒絕互換房屋的申請，或附加條件。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查詢詳情。  
如果你未得我們的書面許可而與他人互換房屋的話，我們會採取法律行動把你逐出，你既不能返回原來的房屋居住，我們也不會為你另外安排房屋。


3E
租戶參與房屋事務
	
	3.14
	你有權組織或參與地區租戶小組。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查詢有關區內租戶小組或如何組織有關小組的資料。


4.
市議會的職責
4A
對社區的責任
	
	4.1
	只要不引起鄰居的不悅，人人都有權以其方式享受自己的生活。好鄰居都可容忍和體諒他人不同的生活方式。然而，在一些情況下，議會會因為租戶擾亂社會安寧的行為而決定採取行動，把其逐出房屋。如果你曾因為擾亂社會安寧而被逐出房屋，或導致當局對你採取其他行動的話，你日後獲得地方議會重新分配房屋的機會便可能會受到影響。詳情請參閱我們的出租政策。


	
	4.2
	我們會向你及任何與你同住的人提供協助，指導你如何檢舉擾亂社會安寧的人。 


4B
維修及改善工程
	
	4.3
	我們會維修：
· 房屋的結構及外牆包括排水渠、簷槽、外牆喉管和外牆裝修。

· 在屋內安裝設備，以供應水、氣體、電力和衛生設施(包括水盆、洗滌盆、浴缸及廁盆等用具，但不包括其他用來使用水、氣體或電力的固定裝置、設備及器具)。

· 室內暖氣及熱水器的裝置


	
	4.4
	我們會定期油髹房屋的外牆。我們不負責裝飾房屋的內部。


	
	4.5
	我們會在合理的時間內進行修理工程。我們會發出或以書面發出通知，確認我們已收到你提出的修理要求 (除非情況緊急)。你應保留這份通知書，以備日後查詢之用。


	
	4.6
	我們會在完成修理工程後清理現場。在一些情況下，你或許可以申請裝修補助金，以協助你支付進行重新裝修的費用。詳情請向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查詢。


	
	4.7
	如果我們需要為房屋進行工程，我們可以請求法官頒令，讓我們收回房屋；這情況包括你或居住在房屋的人士使房屋的環境不斷惡化，或在我們需要對房屋進行大型的維修工程，或進行重新發展或拆卸的情況。在若干情況下，當有關工程進行時，你將有資格獲得安置在臨時住所居住；或者，你可能合資格獲得安排，在另外一所房屋長期居住。


	
	4.8
	如果你同意搬進臨時住所居住的話，在原來房屋的工程竣工後，我們有權收回你的臨時住所的管有權。


4C
租戶參與房屋事務
	
	4.9
	如果市議會的房屋計劃將會對你造成重大影響，我們會向你徵詢有關計劃的意見，例如：我們會向你徵詢區內或對你的房屋進行現代化或改善工程的意見。我們會請你或你的租戶小組參與區內的房屋事務。


	
	4.10
	我們每年會向你寄發一份房屋事務特別報告，告訴你我們的工作情況和表現；當中也會載述我們如何支付所提供的服務，以及你所支付的款項是如何使用的。


	
	4.11
	我們會快捷、有效地處理你的投訴。如欲提出投訴，請聯絡你的鄰舍地區房屋事務處。


	
	4.12
	我們無需就租金或其他收費的調整諮詢你的意見，但我們會在更改租金或其他費用的收費前至少四個星期寫信通知你。 



	
	4.13
	本租約如須作出其他更改，我們會徵詢你的意見；有關更改如決定落實執行的話，我們會以書面通知你。


5.
送達通知書
	
	5.1
	市議會現依照《1987年業主及租戶法令》(Landlord and Tenant Act 1987) 第 48(1) 條的規定，通知你須把任何通知書送達至以下地址：the Director of Neighbourhoods and Housing Services, 5th Floor West, Merrion House, Merrion Centre, Leeds LS2 8BB



	
	5.2
	根據《1925年土地財產法法令》(Law of Property Act 1925) 第196 條的規定，市議會須按照法例規定發出的通知書如已放置在本租約首頁所示的地址而又沒有被郵局退回的話，即當作已有效送達有關租戶或佔住人論。



	市議會與你致力遵守本租約的內容，當可合力締造更佳的鄰舍和更健康的社區。
請遵守本租約的規定。


只適用於初期租戶


在你成為有保障租戶後，本條的規定則不再適用於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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